證  明  書

○○○ 君任職於本○○○○○(公司或工廠或其他…等，請寫全銜，以下同稱○○)，地址位於桃園市○○區○○路○○號，現職為○○○職位，其該職位係符合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47條規定，屬本○○○○○(公司或工廠或其他…等)管理或監督層次以上之幹部職位，倘有不實，本○○(公司或工廠或其他…等)管理權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特此證明。



公司或工廠用印：
管理權人簽名或蓋章：（姓名）
身份證明字號/護照號碼：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證  明  書(範例)

[bookmark: _GoBack]王○○ 君任職於本中華○○資訊技術分公司 (以下同稱分公司)，地址位於桃園市○○區○○路○○號，現職為高級工程師職位，其該職位係符合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47條規定，屬本分公司管理或監督層次以上之幹部職位，倘有不實，本分公司管理權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特此證明。



公司或工廠用印：
管理權人簽名或蓋章：（姓名）
身份證明字號/護照號碼：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